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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万股） 占比（%） 数量（万股） 占比（%）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份

福建省南平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SS）

22,647.10 64.71 22,647.10 56.48

福建冶控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SS）

4,477.94 12.79 4,477.94 11.17

成都兴蜀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SS）

3,397.07 9.71 3,397.07 8.47

福建省国企改革重组投资基金 （有

限合伙）（SS）

1,750.00 5.00 1,750.00 4.36

惠州市嘉骏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019.13 2.91 1,019.13 2.54

成都市志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863.24 2.47 863.24 2.15

成都市和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845.53 2.42 845.53 2.11

拟发行社会公众股 - - 5,100.00 12.72

合计 35,000.00 100 40,100.00 100

注：“SS” 系 State-owned�Shareholder的缩写，指国有股东。

（三）发行人的发起人、控股股东和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股东南平铝业、冶控投资的控股股东均为冶金控股。

冶金控股持有南平铝业 50.98%的股权，持有冶控投资 100%的股权。

除上述股东间的关联关系外，公司股东间不存在其它关联关系。

四、发行人主营业务情况

（一）发行人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

公司主要从事消费电子产品铝制结构件材料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公司主

要产品为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 笔记本电脑等消费电子产品的铝制结构件材

料，产品进一步加工后应用于三星、华为、OPPO、VIVO 等多款品牌智能手机

和苹果等品牌的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以智能手机为主。

（二）销售模式

公司的销售分为直接销售和经销两种模式， 公司主要以直接销售模式为

主。

（三）所需主要原材料

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主要原材料为铝锭及圆铸锭。

（四）公司所处行业竞争格局及公司的竞争地位

1、行业竞争格局

从基础材料和生产加工角度考虑， 公司从事的消费电子产品铝制结构件

材料生产属于铝加工业的细分行业。 相较于在交通运输业、机电设备制造业、

耐用消费品业的使用量， 工业铝型材在消费电子产品铝制结构件行业使用量

较少。

但是，消费电子产品铝制结构件产品具有相对较高的附加值，不仅吸引了

部分原生产加工建筑铝型材、其他工业铝型材的企业转型，也吸引了部分行业

新进入者。 由于消费电子产品铝制结构件对于材料品质控制、加工精度、深加

工能力等关键技术实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也使得行业内竞争呈现差异化的

局面。 一方面部分行业先进入者及转型企业凭借前期积累的品牌口碑、客户资

源、设备、技术、资金、成本控制等优势在行业竞争中占据较为有利地位，与客

户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 也有部分企业存在直接介入客户产品研发定

型阶段的先发优势，具有较强的市场谈判能力，取得了行业市场的主要份额；

另一方面部分企业由于不具备上述优势而存在价格竞争的情形， 导致其市场

份额和利润水平相对较低。

2、公司的竞争地位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深耕消费电子产品铝制结构件材料市场， 不断

进行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拓， 掌握了消费电子产品铝制结构件基础材料的制备

技术和加工工艺，并形成了内在组织、外观质量、物理性质、机械性能、加工性

能、尺寸精度等方面行业领先的高精度产品规模化生产能力，与多个大型知名

消费电子品牌的代工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2017 年以来，在高屏占比、非金属背板、无线充电等设计潮流的引领下，

金属中框 + 玻璃或陶瓷背板几乎成为各主流厂商高端旗舰型号手机的标准配

置。根据 IDC 报告，2017 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为 14.62 亿部；根据国联证券

研究所综合 IDC、HIS、OP�Research 等研究机构数据并分析、 发布的研究报

告，2017 年铝制中框在智能手机中渗透率约为 13%。 2017 年，公司智能手机

铝制结构件材料销售 7,708 万片，其中中框材料销售 3,637 万片。 根据国联

证券研究报告，下游金属外壳、中框深加工综合成品率约为 80%，公司产品可

装配约 6,166 万部智能手机，其中约 2,910 万部中框结构智能手机。 按上述

方法计算，发行人 2017 年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占有率约为 4.22%，其中铝制中

框结构智能手机市场占有率约为 15.32%。 2018 年，发行人智能手机铝制结构

件材料销售 8,248 万片、 中框结构材料销售 6,458 万片， 较上年分别增长

7.00%和 77.57%，市场地位进一步巩固。

消费电子行业的快速发展与全球的专业化分工密不可分。 根据苹果公司

发布的《2018 年供应商名单》，其前 200 家供应商及工厂分布于日本、美国、

中国大陆、台湾及香港地区、韩国等多个区域。 在产业链全球化的背景下，终端

市场和供应链的全球市场占有率 5%左右的企业即拥有较为突出的行业地位。

例如， 终端市场中小米、OPPO 品牌智能手机 2017 年全球市场占有率分别为

7.62%和 6.29%，分别位列全球第四名和第五名；产业链中上市公司捷荣技术

（002855）的手机结构件 2015 年全球市场占有率为 2.48%；上市公司春秋电

子（603890）笔记本电脑外壳 2016 年全球市场占有率为 6.32%。 公司作为全

球消费电子供应链的一部分，市场占有率与上述行业内知名企业相当。 公司智

能手机铝制结构件材料、特别是铝制中框材料全球市场地位突出、优势明显。

（五）发行人竞争优势

1、技术优势

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等消费电子产品外壳、背板、中框结构

件不仅需要具备较高的强度和硬度以保护核心电子器件，还需要在外观设计、

光洁度、色彩等诸多方面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 基于强大的技术实力和与客

户之间良好的沟通反馈机制，公司通过多年的持续研发和技术积累，不仅在消

费电子产品铝制结构件材料生产领域拥有十分成熟的技术， 还积极进行了新

技术的储备和应用推广。

公司通过对合金配制、模具结构、挤压工艺和材料热处理工艺等一系列的

技术攻关，对消费电子产品铝制结构件材料新产品成功进行了改良和开发。 报

告期内，公司成功开发了 6013/A/SC 系列铝制结构件材料并应用于知名品牌

手机的高端机型，并通过改进模具结构和生产工艺，基本解决了粗晶、料纹难

题，改变了原 6013 合金只能用于生产手机中框的状况；完成了 6063V 系列合

金的研发攻关并成功实现了应用推广。此外，公司航空级 7 系铝合金材料在消

费电子产品领域的应用走在行业前列，成功开发的 7003C/S 合金使得公司成

为国内少数具备研发和生产供应 7 系可阳极氧化处理消费电子产品铝型材厂

家之一；7H03/7L03/7K03/7N08/7N08S 等 7 系铝合金研发成功和挤压生产

工艺的完善进一步提升了公司行业的地位， 使公司成为行业内 7 系铝制结构

件材料的重点供应商之一。

2、生产规模及快速响应优势

由于下游消费电子产品生产厂商遴选供应商时对供应商产能规模和峰值

供货量要求非常高，行业内规模较小的企业难以成为下游客户的首选，亦难以

通过规模化生产降低成本。 与此同时，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等消

费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很快， 特别是智能手机产品， 高端品牌每年都要推出

1-2 款旗舰机型来参与市场竞争，这要求其供应商具有极快的响应速度。 若行

业企业无法踏准节奏、 及时开发出客户新机型所需的达标材料并按计划及时

交付使用，则就极有可能失去该机型的所有订单，由此对公司的市场竞争力造

成严重影响。

公司形成了全流程新产品开发运作模式， 具备从客户端接受开发任务起

一周左右时间完成交付合格样品的快速反应能力； 随着公司生产规模的不断

扩大，目前已具备年产约 5 万吨消费电子产品铝制结构件材料的生产能力，能

够确保在大项目启动后短时间内实现批量化生产的能力； 公司建立了稳定的

战略供应商体系和采购、物流配送网络，经过多年的磨合，公司与知名铝锭、高

品质圆铸锭供应商以及物流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为公司承接到大订

单后及时量产、快速交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公司在生产能力、峰值供货能力、开发和供货周期等方面位于行业

前列，公司具有生产规模和快速响应优势。

3、客户资源优势

消费电子品牌厂商对产品的工业设计和产品质量要求极为严格，相应地，

其代工企业对采购产品的质量、供货稳定性和及时性要求很高。 下游精加工企

业与铝制结构件材料供应商多采取定制生产的合作模式， 一旦进入品牌手机

制造商供应链体系，如果不出现重大纠纷不会轻易更换，具有较为稳定的合作

关系。 公司在消费电子产品铝制结构件材料方面深耕细作多年，整体研发能力

在国内属于领先水平，成功开发了诸多国内外知名品牌厂商客户，并通过不断

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技术含量来帮助客户降低采购成本，增强客户终端产

品的竞争力。 目前，三星、华为、苹果、OPPO、VIVO、小米等知名品牌厂商 / 精

加工企业成为公司的稳定客户，公司客户优势明显。

4、产品质量优势

公司通过了国际质量管理体系（ISO�9001：2015）认证，建立了严格的从

采购到出厂乃至售后的全流程质量控制体系和质量检验标准， 公司品管部按

质量控制流程进行严格的把关，包括原辅材料进厂检验把关、挤压首料检验、

转序检验、出厂产品质量检验、委外加工产品的进出厂质量把关以及客户投诉

处理和监督改善等，确保了公司产品的质量。

高标准和稳定的产品质量树立了公司在下游和终端品牌厂商中的良好品

牌形象，成为消费电子知名品牌厂商高端机型推出时的首选供应商之一。 公司

产品在各品牌中高端产品的主要应用如下表：

品牌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2015年 2014年

三星

Galaxy�S9

Galaxy�Note�8

Galaxy�Note�9

Galaxy�S8

Galaxy�Note�8

Galaxy�S9

Galaxy�S7

Galaxy�Note�7

Galaxy�C9

Galaxy�S6

Galaxy�Note�5

Galaxy�S6

华为 Mate�20 P10 P9、Mate�9 P8、Mate�S Mate�S

苹果

Macbook系列

iPad系列

OPPO R15、R17、Find�X R11 R7、R9、R9s A59s R5

VIVO X9、X9s X9、X9s X7 X7 -

小米 小米 8、6X - 小米 Note 小米 Note -

5、定制化服务优势

为了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消费电子产品的设计不断地推陈出新，新

材料和新工艺的应用也推动了新产品的设计。 不同消费电子产品对结构件材

料的要求也不尽相同。 从材料成分、性质到加工尺寸，均需要在成本、性能、量

产能力等指标中作出均衡的选择，这不仅要求行业企业具有较强的技术实力，

更要求企业具备定制化服务能力。

公司在铝合金研发与生产、模具设计、深精加工方面与下游代工企业乃至

消费电子品牌厂商深度合作，成功在铝合金材料推介、加工方案设计、产业链

分工等诸多方面实现了定制化服务。 公司完善的定制化服务有利于缩短客户

供应链和产品开发周期，有效地控制产品成本及保证产品质量，既取得了行业

中先发优势，又增强了客户合作关系的紧密度。

五、发行人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一）固定资产情况

1、固定资产整体情况

公司固定资产主要包括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设备、电子设备及

其他等。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固定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固定资产项目 资产原值 累计折旧 减值准备 资产净值 成新率%

房屋及建筑物 22,601.39 3,553.25 - 19,048.14 84.28%

机器设备 31,211.62 6,010.55 - 25,201.07 80.74%

运输设备 212.33 156.97 - 55.36 26.07%

其他设备 344.57 192.48 - 152.09 44.14%

合计 54,369.92 9,913.26 - 44,456.66 81.77%

2、房屋及建筑物

证书号

房屋所有

权人

共有情况 房屋坐落

登记

时间

规划用途

房屋

面积

（M2）

土地使用权

取得方式

备注

川（2017）崇州

市不动产权第

0008631号

发行人 单独所有

崇 阳 街 道 泗 维 路

908 号 1 栋 1-2 层

1号

2017年 7 月

13 日更换为

《不动产权证

书》

厂房 15,428.30

出让

抵押给中国

光大银行成

都玉双路支

行

崇 阳 街 道 泗 维 路

908 号 2 栋 1 层 1

号

崇 阳 街 道 泗 维 路

908 号 5 栋 1-3 层

1号

食堂 3,693.30

崇 阳 街 道 泗 维 路

908 号 6 栋 1-6 层

1号

员工宿舍 6,135.94

崇 阳 街 道 泗 维 路

908 号 7 栋 1 层 1

号

消防及生

活加压泵

站

57.66

川（2017）崇州

市不动产权第

0009924号

发行人 单独所有

崇阳镇崇阳泗维路

908号 1层 1号

2017年 8 月

11 日更换为

《不动产权证

书》

厂房

86,345.74 出让

抵押给中国

银行崇州支

行

崇阳镇崇阳泗维路

908号 1层 2号

厂房

崇阳镇泗维路 908

号 3栋 1层 1号

厂房

崇阳镇泗维路 908

号 4栋 1层 1号

厂房

3、主要设备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原值 净值 平均成新率 生产环节

1 挤压机 20 7,536.71 6,004.74 79.67% 挤压工序

2 起重机 46 961.62 743.70 77.34% 辅助设备

3 时效炉 18 1,044.58 858.86 82.22% 挤压工序

4 矩形熔炼炉 4 1,011.63 931.11 92.04% 熔铸工序

5 双室铝屑侧井熔炼炉组 1 205.03 192.81 94.04% 熔铸工序

6 铝铸造在线除气设备 2 731.52 671.50 91.80% 熔铸工序

7 铝棒锯切机组 2 349.91 285.52 81.60% 熔铸工序

8 均质炉 6 894.99 782.23 87.40% 熔铸工序

9 烟尘净化系统 2 501.70 455.97 90.88% 熔铸工序

10 矩形保温炉组 2 477.10 437.83 91.77% 熔铸工序

11 管式过滤装置 2 517.78 501.08 96.77% 熔铸工序

12 铸造机 2 384.62 358.64 93.24% 熔铸工序

4、房屋租赁情况报告期内，发行人房屋承租情况如下：

序号 承租方 出租方 房屋坐落及面积 租金金额 租赁用途 租赁期限

1 发行人 施振德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工业路 65 号 （集

资住宅楼）9幢 102室（40平方米）

年租金

6,000元

办公

2017.06.01

-2019.

05.31

2 发行人 杨安孝

惠州市麦地路 67 号 A 栋 401 房（68 平

方米）

月租金

800元

办公

2017.08.01

-2019.

07.31

（二）无形资产

公司的无形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和专利。

1、土地使用权

证书号

土 地

使 用

权人

座落 不动产单元号 用途

使 用

权 类

型

使用权

面 积

（M2）

权 利 终

止日期

抵 押

情况

川 （2017）崇

州市不动产权

第 0003831号

发 行

人

崇 州 市

大 划 镇

德 寿 村

四组

510184025004GB00010W00000000

工 业

用地

国 有

建 设

用 地

使 用

权

13,412.70

2066 年

8 月 30

日

无

川 （2017）崇

州市不动产权

第 0008631号

发 行

人

崇 阳 街

道 泗 维

路 908

号

510184025004GB00005F00020001

工 业

用地

国 有

建 设

用 地

使 用

权

113,959.00

2063 年

12 月 22

日

抵 押

给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成

都 玉

双 路

支行

川 （2017）崇

州市不动产权

第 0009924号

发 行

人

崇 阳 镇

泗 维 路

908号

510184001008GB00025F00030001

工 业

用地

国 有

建 设

用 地

使 用

权

155,637.00

2062 年

1 月 16

日

抵 押

给 中

国 银

行 崇

州 支

行

2、商标

3、专利

序号 权利人 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号 授权日 有效期

取 得 方

式

1 公司 一种自动冲床送料系统 实用新型

ZL

201721750762.9

2018.6.29 10年 授予

2 公司 一种铝材自动锯切流水线 实用新型

ZL

201721751101.8

2018.6.26 10年 授予

3 公司 一种快速气动硬度计 实用新型

ZL

201621043722.6

2017.04.12 10年 授予

4 公司 一种全自动喷墨标记装置 实用新型

ZL

201621044111.3

2017.04.12 10年 授予

5 公司

一种用于成型开口铝型材

的模具

实用新型

ZL

201621043745.7

2017.04.12 10年 授予

6 公司

一种可调节铝合金挤压变

形组织的模具及其制造方

法

发明专利

ZL

201310425129.2

初始授权日

2015.10.21

转移授权日

2016.02.03

20年 转移[注]

7 公司

一种 7 系铝合金及其制备

方法

发明专利 201610810550.9

2018年 12 月 11

日

20年 授予

8 公司 一种全自动喷墨标记装置 发明专利 201610810685.5 2018年 9月 18日 20年 授予

注：2015 年 12 月 15 日，福建省南平铝业有限公司与公司签订《专利转

让协议》，将该项发明专利转让给公司。 2016 年 2 月 3 日，该专利权完成转移

备案。

4、生产经营资质

发行人主要从事消费电子铝制结构件材料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该类业务

不涉及行业准入或生产资质许可。 对于报告期内发行人为盘活固定资产、有效

提高资产使用效率进行的建筑铝型材生产业务，发行人取得的生产资质如下：

持有人 证书编号 产品名称 生产地址 有效期限

发证机

关

发行人 XK10-002-00898

铝合金建筑型材：1、基材 - 门窗型材、幕墙型材；2、阳极

氧化型材 - 门窗型材、幕墙型材（委托表面处理）；3、电

泳涂喷型材 - 门窗型材、幕墙型材（委托表面处理）；4、

粉末喷涂型材 -门窗型材、幕墙型材；5、氟碳漆涂喷型材

- 门窗型材、幕墙型材（委托表面处理）；6、隔热型材 -

门窗型材、幕墙型材（穿条式、浇注式委托复合加工）

四川省成都

市崇州市工

业集中发展

区

至 2019年

6 月

15日

国家质

量监督

检

验检疫

总局

对于发行人消费电子铝制结构件材料出口业务， 发行人取得的进出口业

务许可或备案如下：

序号 持有人 资质名称 编号 有效期限 发证机关

1 发行人 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 5101917597 长期 成都海关

2 发行人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03117679 长期 成都海关

根据 《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和试行简化审批程序的决

定》（国发[2017]34号），2017 年 6 月 24 日起“铝、钛合金加工产品” 取消工

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发行人原持有的铝合金建筑型材《全国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 亦不需要办理续期， 不存在续期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发行人持有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和《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

表》有效期均为长期，不存在续期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六、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公司主要从事消费电子产品铝制结构件材料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公司主

要产品为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 笔记本电脑等消费电子产品的铝制结构件材

料，产品进一步加工后应用于三星、华为、OPPO、VIVO 等多款品牌智能手机

和苹果等品牌的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以智能手机为主。

（一）本公司与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同业竞争

1、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南平铝业，其经营范围为“铝锭、铝材及制品，通用设

备的生产、加工、销售；装修装饰；对外贸易；模具设计、制作；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机电设备维修、制造、安装；住宿（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南平铝业的事业部设置、主营业务、主要产品及应用领域情况如下：

事业部设置 主营业务 主要产品 应用领域

铝合金材料事业部

电解铝水生产、 圆铸锭生产与销

售

圆铸锭 各类铝制产品的基础材料

建筑铝型材事业部 建筑用铝型材生产及销售

素材、氧化着色、电泳、粉末喷涂、氟

碳喷涂、木纹转印、隔热型材

建筑门窗、幕墙及装修装饰等

特种工业型材事业部

工业铝型材及制品的生产、加工、

销售，技术服务及咨询

散热器、圆管、圆棒、电机壳、集装箱、

白色家电零部件、 轨道交通型材、汽

车轻量化型材、汽车结构件、新能源

汽车端板

汽车、船舶、轨道交通、新能源、

太阳能、家电等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与南平铝业的主营业务、主要产品及其应

用领域不具有可替代性，不存在同业竞争。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除本公司以外，南平铝业控制或具有重大影

响的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持股情况 主营业务 主要产品 /服务 应用领域

1

福建省南铝板带加工

有限公司

南 平 铝 业 持 股

79.63%

铝铸轧卷、铝板带材、铝涂

装带材及铝单板的生产与

销售

铝铸轧带材、 通用板和

高精度铝板带材 （板、

带、箔）、幕墙铝单板、

室内天花铝板、 氟碳喷

涂材、彩涂板带材等

建筑、装饰、五金、

家电等

2

福建省南铝板带复合

材料有限公司

南铝板带持股 60%

新型复合材料、金属装饰材

料的生产、销售

金属复合板材料、 家电

面板等

建筑、装饰业、家电

等

3

福建省闽铝轻量化汽

车制造有限公司

南平铝业持股 65%

各类汽车、特种汽车的铝合

金车厢、车体以及挂车的研

发、生产与销售

专用汽车、 公交车的铝

合金车厢、车体、零部件

以及挂车、集装箱等

专用汽车制造行业

4

福建省南铝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南平铝业持股 51%

室内外高级装修工程、土建

工程的设计和施工，铝合金

门窗、幕墙的设计、生产、制

作和安装

铝合金门窗、 幕墙及其

施工、安装服务

建筑工程

5

福建省南铝铝模科技

有限公司

南 铝 工 程 持 股

100%

铝合金模板、铝合金结构的

研发、设计、制造、安装、销

售、租赁、回收

铝合金建筑模板及其的

租赁、制造、安装服务

土木建筑工程

6

中铝南铝（福建）铝结

构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南铝工程持股 50%

全铝天桥、 全铝围护厂房、

铝合金防洪板、铝模业务及

其铝合金新产品开发应用

全铝天桥、 全铝围护厂

房、 铝合金防洪板及其

铝合金新产品

市政工程

7

福建省华银铝业有限

公司

南 平 铝 业 持 股

37.02%， 南平铝业

工会持股 33.82%

铝合金锭、压铸件、建筑铝

型材、金属材料机加工产品

的生产与销售

铝合金锭； 汽车铝结构

件、 光伏组件、 电器壳

体、散热器件

汽车铝结构件、机

电、光伏等领域

8

福建南铝车辆零部件

有限公司

华 银 铝 业 持 股

100%

交通车辆、白色家电等铝配

件的生产、加工、销售

车辆配件、部件；白色家

电零部件； 太阳能专用

配件

车辆零部件、 白色

家电等

9

南平市银城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华 银 铝 业 持 股

100%

房地产开发； 商品房销售；

物业管理

房地产的销售与物业管

理

房地产业

10

福建省南铝商务服务

有限公司

南 平 铝 业 持 股

51.33%

南平铝业生活小区物业经

营、开发、管理

物业综合服务 房地产业

11

福州南铝铝业有限公

司

南平铝业持股 50%

铝合金建筑型材产品的批

发与零售

铝合金门窗型材等 贸易

12

厦门南铝铝业有限公

司

南平铝业持股 40%

铝合金建筑型材产品的批

发与零售

铝合金门窗型材等 贸易

经核查，福建省南铝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南平市银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与本公司属于不同行业，不构成同业竞争；控股股东控制下的其他企业的主要

产品和应用领域均与本公司不同，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与南平铝业控制的其

他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

2、本公司与间接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

冶金控股持有南平铝业 50.98%股权，是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冶金控股

的主营业务是经营授权的国有资产及其资本收益管理；对外投资经营；咨询服

务。 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冶金控股控制下的企业涉及钢铁、铝业、钨业、矿业等四大业务板块，其中

本公司为南平铝业下属企业，属于铝业板块。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除南平铝业、冶控投资外，冶金控股控制的

其他一级全资、控股子公司共 6 个，其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情况 主营业务

1

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300,000.00

冶 金 控 股 持 股

94.4906%

炼焦；炼铁；炼钢；黑色金属铸造；钢压延加工；铁

合金冶炼

2

福建省稀有稀土（集团）有限

公司

160,000.00

冶 金 控 股 持 股

85.26%

稀有金属（钨、钼等）、稀土、能源新材料的投资；

金属材料，黑色金属及其压延产品，电池等

3

福建省华侨实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37,842.90

冶 金 控 股 持 股

100%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农场经营、农业技术

推广服务、对医药业及物流业的投资、对外贸易等

4

福建省冶金工业设计院有限

公司

3,000.00

冶 金 控 股 持 股

100%

工程设计、工程勘察、工程测量、工程咨询、工程监

理、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总承包业务

以及项目管理、压力管道设计（GC2级）等

5 福建省冶金进出口公司 55.00

冶 金 控 股 持 股

100%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经营

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开展对销贸易和转

口贸易等

6

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福建公

司

239.00

冶 金 控 股 持 股

100%

对外贸易；承办“三来一补” 业务，经营转口贸易

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福建省稀有稀土（集团）有限公司、福

建省华侨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福建省冶金工业设计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

业的主营业务均不属于铝业板块，与本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福建省冶金进出

口公司、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福建公司均属于贸易企业，与本公司不存在同业

竞争。

3、本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同业竞争

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其主

要职责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

法》等法律法规及福建省人民政府的授权，承担所出资企业国有资产的保值增

值责任，指导和监督地方国有资产监管工作。

本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同业竞争。

（二）本公司与其他主要股东不存在同业竞争

1、冶控投资持有本公司 12.7941%的股份，其主营业务为受托对非证券类

股权投资管理及与股权投资有关的咨询服务， 冶控投资与本公司不存在同业

竞争。

2、兴蜀投资持有本公司 9.7059%的股份，其主营业务为项目投融资、项目

策划、工程建设等，兴蜀投资与本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3、国改基金持有本公司 5%的股份，其主营业务为非证券类股权投资与股

权投资有关的咨询服务，国改基金与本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三）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及相关措施

为避免与公司之间可能出现同业竞争，维护公司的利益、保证公司的长期

稳定发展，公司的控股股东南平铝业及间接控股股东冶金控股分别出具了《承

诺函》。

1、2017 年 9 月 30日控股股东及间接控股股东出具的承诺函

2017 年 9 月 30日，公司控股股东南平铝业承诺如下：

“1、截至本承诺函签署日，本公司及本公司单独控制或与他人共同控制

的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 （福蓉科技及福蓉科技现有的或将来新增的子公司除

外，下同）未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福蓉科技相竞争的业务，未直接或

间接拥有与福蓉科技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或经济组织的股份、 股权或任何其

他权益。

2、在本公司作为福蓉科技的控股股东期间，本公司以及本公司单独控制

或与他人共同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不会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地以

下列形式或其他任何形式从事对福蓉科技的生产经营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

争的业务和经营活动，包括但不限于：（1）直接或间接从事消费电子产品铝制

结构件材料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业务，（2）投资、收购、兼并从事消费电子产品

铝制结构件材料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业务的企业或经济组织，（3）以托管、承

包、租赁等方式经营从事消费电子产品铝制结构件材料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业

务的企业或经济组织；（4）以任何方式为福蓉科技的竞争企业提供资金、业务

及技术等方面的支持或帮助。

3、若福蓉科技将来开拓新的业务领域，福蓉科技享有优先权，本公司以及

本公司单独控制或与他人共同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将不再发展同类业

务。

4、若本公司以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出现与福蓉科技有直

接竞争关系的经营业务情况时， 福蓉科技有权以优先收购或委托经营的方式

要求本公司将相竞争的业务集中到福蓉科技进行经营。 本公司承诺不以公司

控股股东的地位谋求不正当利益或损害福蓉科技及其他股东的权益。

5、如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赔偿由此给福蓉科技造成的全部损失。 ”

2017 年 9 月 30日，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冶金控股承诺如下：

“1、截至本承诺函签署日，本公司及本公司单独控制或与他人共同控制

的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 （福蓉科技及福蓉科技现有的或将来新增的子公司除

外，下同）未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福蓉科技相竞争的业务，未直接或

间接拥有与福蓉科技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或经济组织的股份、 股权或任何其

他权益。

2、在本公司作为福蓉科技的控股股东的股东期间，本公司以及本公司单

独控制或与他人共同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不会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

接地以下列形式或其他任何形式从事对福蓉科技的生产经营构成或可能构成

同业竞争的业务和经营活动，包括但不限于：（1）直接或间接从事消费电子产

品铝制结构件材料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业务，（2）投资、收购、兼并从事消费电

子产品铝制结构件材料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业务的企业或经济组织，（3）以托

管、承包、租赁等方式经营从事消费电子产品铝制结构件材料的研发、制造和

销售业务的企业或经济组织；（4） 以任何方式为福蓉科技的竞争企业提供资

金、业务及技术等方面的支持或帮助。

3、若福蓉科技将来开拓新的业务领域，福蓉科技享有优先权，本公司以及本

公司单独控制或与他人共同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将不再发展同类业务。

4、若本公司以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出现与福蓉科技有直

接竞争关系的经营业务情况时， 福蓉科技有权以优先收购或委托经营的方式

要求本公司将相竞争的业务集中到福蓉科技进行经营。 本公司承诺不以公司

控股股东的股东地位谋求不正当利益或损害福蓉科技及其他股东的权益。

5、如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赔偿由此给福蓉科技造成的全部损失。 ”

2、2018 年 6 月，控股股东及间接控股股东出具的承诺函

2018 年 6 月 22 日，为提高 2017 年 9 月 30 日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竞

争的承诺函》的可执行性，南平铝业补充出具了承诺函，承诺函内容如下：

“1、截至本承诺函签署日，福蓉科技系本公司控制的企业中唯一从事消

费电子产品铝制结构件材料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的企业，在本公司作为福蓉

科技的控股股东期间，本公司将保持福蓉科技从事上述业务的唯一性，即本公

司及本公司单独控制或与他人共同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未经福蓉科技

同意，不得擅自从事消费电子产品铝制结构件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

不得生产与上述业务相关或相类似的产品。

2、若本公司及本公司单独控制或与他人共同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

未来产生或出现与福蓉科技主营业务或主要产品相类似的业务或商业机会，

本公司及本公司单独控制或与他人共同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将在符合

福蓉科技商业利益的前提下及时将该等业务或对应的资产以公平、 公允的市

场价格注入福蓉科技或者将该等商业机会优先提供给福蓉科技。

3、如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赔偿由此给福蓉科技造成的全部损失，将按

照本公司及本公司单独控制或与他人共同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从事与

福蓉科技相竞争的业务或生产相竞争的产品所产生的营业收入金额向福蓉科

技支付赔偿费用。 ”

2018 年 6 月 7 日，发行人间接控股股东冶金控股经过认真自查后，补充

确认如下：

“福建省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于 2001 年 11 月 24 日出具 《关于福建省

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方案及章程的批复》（闽国资委

[2001]14号），对本公司的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实施方案作出批准。 根据上述批

复，经过多年的发展，本公司现已发展成为涉及钢铁、铝业、钨业、矿业四大业

务板块的大型省属国有企业。 上述四大业务板块分属本公司四大权属企业集

团负责运营，钢铁板块业务以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主运营，骨

干企业为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钨业板块业务以福建省稀有稀土 （集

团）有限公司为主运营，骨干企业为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铝业板块业务以

南平铝业为主运营；矿业板块业务以福建马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主运营。 本

公司在发展过程中， 对于经营同类业务的企业会整合注入与此相关的业务板

块集团，以保证业务板块集团的各自独立发展，互不竞争。 经过对于企业业务

类型、股权结构等进行调整，截至目前，本公司下属各业务板块集团之间均不

存在互相竞争同类业务的情形。 ”

3、2018 年 11 月 15 日南平铝业出具的关于铝合金圆铸锭事项的承诺函

2018 年 11 月 15 日，为避免因高品质圆铸锭的生产而构成潜在同业竞争

的情形，南平铝业出具了承诺函，承诺函内容如下：

“1、截至目前，本公司与福蓉科技之间发生的销售 / 受托加工高品质铝合

金圆铸锭均是专用于消费电子产品铝制结构件材料使用的高品质铝合金圆铸

锭，除此外，本公司未向其他第三方销售或接受其委托加工生产专用于消费电

子产品铝制结构件材料使用的高品质铝合金圆铸锭。

2、本公司与福蓉科技之间发生的上述销售 / 受托加工高品质铝合金圆铸

锭的交易所收取的加工费与本公司向其他第三方销售非专用于消费电子产品

铝制结构件材料使用的相同合金牌号的高品质铝合金圆铸锭所收取的加工费

基本一致， 不存在本公司通过上述与福蓉科技之间的交易侵占福蓉科技利益

或向福蓉科技输送利益的情形。

3、为保护本公司及福蓉科技的利益，在本公司作为福蓉科技的控股股东

期间， 本公司不会不会自主研发或向其他第三方销售或接受其他第三方委托

为其加工生产专用于消费电子产品铝制结构件材料使用的高品质铝合金圆铸

锭。 本公司将不再与福蓉科技发生专用于消费电子产品铝制结构件材料使用

的高品质铝合金圆铸锭的交易。

4、如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赔偿由此给福蓉科技造成的全部损失，将按

照本公司与福蓉科技发生关联交易的金额向福蓉科技支付赔偿费用。 ”

4、确保上述承诺切实有效履行的具体措施及可执行性

①南平铝业由于产能限制， 其自产圆铸锭无法完全满足自身及其关联方

的后道加工需求，仍需向市场采购普通圆铸锭。 发行人自 2018 年 9 月起不再

委托南平铝业加工高品质圆铸锭后， 南平铝业根据自身订单情况及时调整圆

铸锭生产计划，且目前产能已饱和，实现自身产能的顺利调换，避免继续从事

消费电子材高品质圆铸锭生产的可能。

②消费电子产品对铝制结构件材料高标准要求贯穿生产加工的各个环

节，需要生产厂家配备一个精通包含“合金配制、熔炼铸造、材料挤压、热处理、

深加工、材料物理检测、材料化学分析、表面处理” 等多学科的专业技术团队。

报告期内南平铝业未从发行人处或第三方聘请从事消费电子产品用高品质圆

铸锭及铝制结构件材料研发生产相关的技术人员， 将来也不会聘请相关技术

人员。 发行人已与从事消费电子产品用高品质圆铸锭及铝制结构件材料生产

有关的核心技术人员签订技术保密协议及竞业禁止协议， 确保相关生产技术

和核心工艺不得外泄， 确保核心技术人员不得自营或与他人合作经营与其所

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

③消费电子品具有明显的定制化特点，产品需要经历设计、研发、送样、小

批量试制等多道试生产环节，相关技术参数需要供需双方共同研究商定，才可

以进入批量生产环节。 报告期内南平铝业未开发与消费电子产品业务相关的

客户，将来也不会开发相关客户。 同时发行人在与其主要客户的购销合同中明

确约定，客户不能向发行人关联方采购消费类电子铝制结构件材料。

④若南平铝业违反承诺， 南平铝业将赔偿由此给福蓉科技造成的全部损

失， 将按照与福蓉科技相竞争的业务或生产相竞争的产品所产生的营业收入

金额向福蓉科技支付赔偿费用。

（四）关联交易

1、经常性关联交易 -- 向关联方采购商品及加工劳务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商品及加工劳务的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金额

占同类交易

比重

金额

占同类交易

比重

金额

占同类交易

比重

南平

铝业

采购高品质圆铸

锭

市场定价 - - - - 233.68 0.59%

委托加工高品质

圆铸锭（注）

市场定价 2,988.92 100% 6,392.38 100% 2,671.36 100%

挤压模具 市场定价 - - 41.79 11.08% 47.01 14.52%

华银

铝业

合金锭 市场定价 754.31 31.64% 719.41 100% 309.90 100%

合计 3,743.23 - 7,153.58 - 3,261.95 -

占营业成本比重 5.48% - 9.31% - 5.34% -

注：2016 年至 2018 年发行人委托南平铝业加工圆铸锭的数量占圆铸锭

采购总量的比例分别为 19.83%、32.34%和 16.24%。

（1）向南平铝业采购商品、劳务

①向南平铝业采购高品质铝合金圆铸锭

发行人专注于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等消费电子产品铝制结构件材

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所需的原材料为 6063、6061、6013 等 6 系牌号以及 7

系高品质铝合金圆铸锭。 南平铝业依托其电解高品质原铝水的产业链优势以

及在自主开发高品质铝合金圆铸锭的技术积累， 可以生产 1 系～9 系所有合

金牌号、规格从 Ф90～Ф457mm 的高品质铝合金圆铸锭，具有超低含氢量、

超低杂质含量、 超薄表面偏析层及超细晶粒等冶金特性， 批量生产且质量稳

定，其生产工艺和产品品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符合公司客户对原材料品质性

能的要求。 向南平铝业采购高品质铝合金圆铸锭可以满足公司对供应量、品质

稳定性、供货时效性等的需求，同时可以减少向山东创新的采购量，分散公司

的采购风险，符合公司的商业利益，是合理且必要的商业行为。

报告期内，公司向南平铝业采购 / 委托加工圆铸锭的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金额 关联交易占营业成本比重

2018年度

委托生产圆铸锭 市场定价 2,988.92 -

小计 - 2,988.92 4.38%

2017年度

委托生产圆铸锭 市场定价 6,392.38 -

小计 - 6,392.38 8.32%

2016年度

采购圆铸锭 市场定价 233.68 -

委托生产圆铸锭 市场定价 2,671.36 -

小计 - 2,905.04 4.76%

发行人向南平铝业采购 / 委托加工高品质圆铸锭的定价依据为长江有色

金属现货 A00 铝锭基价 + 加工费，加工费根据产品的合金牌号、加工工艺及

复杂程度确定。

发行人向南平铝业采购 / 委托南平铝业加工 6 系牌号以及 7 系高品质圆

铸锭， 其中 6013 牌号及 7 系高品质圆铸锭是采购 / 委托加工的主要牌号，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向南平铝业采购 / 委托南平铝业加工 7 系圆铸锭

占向南平铝业当年采购 / 委托加工总量的 54.51%、74.65%和 97.31%；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向南平铝业采购 / 委托南平铝业加工 6013 牌号圆铸锭

占向南平铝业当年采购 / 委托加工总量的 28.70%、14.27%和 2.69%。

A、发行人向南平铝业采购 / 委托加工 7 系牌号圆铸锭

发行人根据消费电子产品品牌厂商提出的技术指标要求， 并结合相应品

牌厂商对产品质量控制、 商业秘密保护以及产量稳定及时的综合诉求，2016

年度未从除南平铝业以外的其他供应商获取 7 系牌号圆铸锭，主要是由于：①

消费电子产品品牌厂商针对其高端旗舰系列手机所使用的铝合金材料提出技

术指标要求后， 其专家团队会在新型合金研发阶段到发行人及南平铝业处进

行审核验厂，并配备专业技术人员现场指导并跟踪生产。 此外，消费电子产品

品牌厂商对南平铝业及发行人的产能情况及保密情况均有较高要求。 因此，发

行人 2016 年在自身熔铸生产能力不足的前提下，仅选择南平铝业作为 7 系高

品质圆铸锭的供应商具备合理性， 系消费电子产品品牌厂商对其高端旗舰手

机所使用的铝合金材料进行综合管理的必然结果。 ②市场可供选择成熟供应

商较少，出于技术保密选择南平铝业作为 7 系圆铸锭供应商。③鉴于发行人自

身熔铸生产能力不足， 充分利用南平铝业高品质圆铸锭品质及供货稳定性优

势来保证原材料供应。

2017 年以来，发行人除向南平铝业采购以外，同时向非关联方元泰有色

采购 7 系牌号圆铸锭。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发行人委托南平铝业加工 7 系

圆铸锭加工费与向元泰有色采购 7 系圆铸锭加工费进行比较如下：

单位：元 / 吨

规格

2018年 7-8月 2018年 1-6月 2017年

南平

铝业

非关

联方

差异率

南平

铝业

非关

联方

差异率

南平

铝业

非关

联方

差异率

7系高品质铝

合金

3,150.00 3,150.00 0.00% 3,500.00 3,450.00 1.43% 3,500.00 3,660.00 -4.57%

注：1、以上加工费不含运费。

2、由于增值税税率由 17%调整为 16%，且随着 7 系圆铸锭生产工艺水平

提高，生产成本逐步下降，2018 年下半年，发行人与南平铝业及非关联方约定

含税加工费做相应调整。

3、2017 年，元泰有色 7 系圆铸锭加工费略高于委托南平铝业加工 7 系圆

铸锭加工费主要系约定元泰有色生产 7 系圆铸锭时不得添加除铸锭锯切头尾

以外的废料，致使元泰有色生产成本上升所致。

4、自 2018 年 9 月起，发行人不再委托南平铝业加工 7 系高品质圆铸锭。

2017 年及 2018 年， 发行人委托南平铝业加工 7 系高品质圆铸锭主要有

7003C、7N08、7003H 等不同合金，合金牌号不一样，制作工艺及配方不同，所

对应的加工费亦存在差异，加工费价格在 3,150元 / 吨至 3,900元 / 吨区间，

上表中， 委托南平铝业加工 7 系圆铸锭加工费与向元泰有色采购化学成分相

似的 7 系圆铸锭加工费进行比较， 发行人委托南平铝业加工同类型 7 系高品

质圆铸锭与向元泰有色采购 7 系圆铸锭加工费相比，价格相当，公允、合理。

报告期内，南平铝业除向发行人销售 / 受托加工 7 系高品质圆铸锭外，也

向其他无关联第三方销售 7 系圆铸锭，具体比价情况如下表所示：

比较

对象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发行人 3,758.00-4,108.00 4,038.00-4,508.00 3,900.00

非关联方 3,460.00-4,110.00 3,340.00-4,050.00 3,340.00-4,600.00

注：以上加工费含运费。

南平铝业向发行人收取的加工费与非关联方相比处于合理价格范围内，

上述差异主要是由于发行人所采购的高品质圆铸锭专用于生产消费电子产品

铝制结构件材料， 而非关联方向南平铝业采购的同系圆铸锭主要是用于汽车

类 / 气缸类等其他类别产品铝制构件 / 部件的生产。 应用领域的差异导致对

圆铸锭在规格、物理性能等方面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如铸锭长短、强硬度、偏差

度、弯曲度等，前述规格及物理性能等方面的差异化要求最终会体现在圆铸锭

的生产难度上及加工费定价上。同时，随着 7 系高品质圆铸锭加工工艺的逐渐

成熟及市场规模的逐渐扩大， 发行人向南平铝业采购 / 委托加工 7 系高品质

圆铸锭的加工费逐渐下降符合市场规律。

综上所述， 发行人向南平铝业采购 / 委托南平铝业加工 7 系圆铸锭定价

合理、公允；且随着发行人圆铸锭生产能力，尤其是 7 系高品质圆铸锭生产能

力的有效提升，自 2018 年 9 月起，发行人不再委托南平铝业加工 7 系高品质

圆铸锭，该类关联采购已不会发生，且预计未来亦不会继续发生。

B、发行人向南平铝业采购 / 委托加工 6 系牌号圆铸锭

单位：元 / 吨

加工型号 规格

2018年 1-4月 2017年度 2016年度

南平

铝业

非关

联方

差异率

南平

铝业

非关

联方

差异率

南平

铝业

非关

联方

差异率

6013 - 2,530.00 2,530.00 0.00% 2,530.00 2,530.00 0.00% 3,000.00 2,965.00 1.18%

6063P\6063V\

6063J

φ304,

φ330

- - - 900.00 900.00 0.00% 1,300.00 1,320.00 -1.52%

φ254 - - - 880.00 880.00 0.00% 1,300.00 1,300.00 0.00%

φ178、

φ127、

φ203、

φ152

- - - 860.00 860.00 0.00% 1,300.00 1,280.00 1.56%

注：1、上述非关联方主要参考山东创新加工费价格。

2、上述加工费为合同约定含税价格。 2016 年，发行人与南平铝业合同约

定价均包含运费， 为同口径比对， 相应年份向非关联方采购加工费均加上运

费；2017 年、2018 年， 发行人与南平铝业及非关联方约定合同价格均不含运

费。

由上表， 发行人向南平铝业采购 / 委托南平铝业加工 6 系圆铸锭的加工

费定价与无关联第三方的加工费价格相近，价格合理、公允；且随着发行人圆

铸锭生产能力的有效提升，自 2018 年 5 月起，发行人不再委托南平铝业加工

6 系高品质圆铸锭，该类关联采购已不会发生，且预计未来亦不会继续发生。

②向南平铝业采购挤压模具

南平铝业挤压模具生产设备先进， 挤压模具生产能力达到国内同行业领

先水平，向南平铝业采购挤压模具主要用于生产消费电子材，发行人周边模具

生产商主要生产建筑型材挤压模具，虽然具备消费电子材挤压模具生产能力，

但与南平铝业相比，消费电子材挤压模具生产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其次，生产

消费电子材所需的挤压模具具有技术含量高的特点， 发行人经过多年的技术

攻关，在消费电子材挤压模具的设计上具备较高水平，但从成本收益的角度考

量，公司自身未建立模具加工中心，发行人消费电子材挤压模具采购模式为提

供模具设计图纸委托模具生产商生产挤压模具。

报告期内，公司向南平铝业采购挤压模具的金额如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南平铝业 挤压模具 市场定价 - 41.79 47.01

关联交易占营业成本比重（%） - 0.05 0.08

公司向南平铝业采购挤压模具的价格按照市场化原则确定， 与向无关联

第三方采购的价格不存在重大差异，价格合理、公允。

（2）向华银铝业采购合金锭

国内市场上主要用回收的再生铝来生产合金锭， 其质量无法达到高纯合

金锭要求，难以满足熔铸生产线生产高品质圆铸锭的配料生产需求。 华银铝业

是国内最早生产合金锭的企业之一， 依托南平铝业电解高纯铝水的产业链优

势， 实现高纯合金锭的批量生产， 产品质量满足公司高品质圆铸锭的用料要

求。 公司向华银铝业采购的合金锭为铝硅合金及铝铜合金，其中铝硅合金是公

司向华银铝业采购的主要合金锭品种。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华银铝业采购合金锭数量及金额如下表：

单位：吨、万元

项目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采购数量 采购金额

关联交易占营业成本比

重

2018年 合金锭 市场定价 441.72 754.31 1.10%

2017年 合金锭 市场定价 450.89 719.41 0.94%

2016年 合金锭 市场定价 235.57 309.90 0.51%

注：2018 年 7 月起，发行人不再向华银铝业采购合金锭。

报告期内，公司向华银铝业采购合金锭的价格按照市场原则确定，铝硅合

金结算价格为订单确认当日长江有色金属现货铝锭基价 + 加工费， 铝铜合金

结算价格为订单确认当日长江有色金属现货铝锭基价的 70%+ 上海现货纯铜

基价的 30%+ 加工费。 公司向华银铝业采购用于高品质圆铸锭生产用的高纯

合金锭价格定价方式与市场价格不存在重大差异，价格合理、公允。

2、经常性关联交易 -- 销售商品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的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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